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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幹部的雙重角色：

代理人與當家人

●  徐　勇

自中國大陸農村實行

村民自治以來，有關

的爭論就一直未曾停

止。本文認為，村民

自治在實施進程中之

所以引發出截然不同

的意見，其中一個重

要原因是村幹部扮演

的雙重角色存在n矛

盾，其深刻的宏觀社

會背景則是國家與社

會、行政權與自治權

的衝突。

自中國大陸農村實行村民自治以

來，有關的爭論就一直未曾停止。如

果說80年代的爭論主要是落在關於要

不要實行村民自治的政策選擇層面的

話，那麼90年代的爭論則主要圍繞村

民自治的實施及其評估上。有關意見

常常大相逕庭。有的對村民自治給予

較高評價1，有的卻認為事實並非如

此2；有的主張村委會政權化或準政

權化3，有的則認為不能因為村民自

治尚不盡人意便簡單認為中國農村

現階段不宜實行村民自治，而應將

村民自治放到90年代的宏觀背景下

考察4。本文認為，村民自治在實

施進程中之所以引發出截然不同的

意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村幹部

扮演的雙重角色存在¤矛盾，其深

刻的宏觀社會背景則是國家與社

會、行政權與自治權的衝突。為了

避免籠統的價值評判，本文試以湖

北省楊村的兩次村委會換屆選舉為

例加以說明和分析。

一　雙重角色期待的
　　內在衝突

80年代初，中國農村開始進行以

下放權力為特點的改革，廢除了長

達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這一

改革所包含的經濟、政治意義主要

在於：一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

制，農民作為經濟主體，有了生產

經營自主權；二是實行村民自治，

農民作為政治主體，有了選舉村領

導、參與村級公共事務決策和管理

的自主權。

隨¤人民公社體制的廢除，國家在

農村實行「鄉政村治」的治理方式5。

這一方式的重要特點是，以前通過人

民公社體制一直延伸到農戶的國家行

政管理權，現在上收至鄉鎮。鄉鎮是

國家在農村的基層政權，由鄉鎮政府

代表國家對本地區進行行政管理；而

在鄉鎮以下的村則實行村民自治，村

民委員會是村民群眾自治性組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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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這一制度安排，使國家和社會的

界線明晰化。而由過去人民公社體制

中沒有甚麼地位的生產大隊轉變而來

的村莊，在新體制下的地位迅速凸

現，成為國家和由具有一定生產自主

權的農民組成的社會的交界點。

實行新的體制後，國家主要通過

鄉鎮政府對農村社會進行行政管理，

其內容主要是貫徹執行國家有關法

律、法令和政策，辦理上級政府交辦

的任務和本行政區域的行政工作，即

通常所說的政務。但是，鄉鎮管理的

區域較廣、人口較多，不可能由鄉鎮

政府工作人員與農民直接交往，因而

無法具體落實各種政務工作。這樣，

鄉鎮政府必須通過村組織的力量來完

成工作。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村

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第三條專門

規定了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

村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但是，村

委會只是群眾自治性組織而不屬於國

家行政系統，村領導人也只是社區管

理者而不屬於領取國家工資的政府公

務人員。因此，村幹部只是在本村代

辦鄉鎮政府交給的任務，扮演¤政府

代理人的角色，其代理權來自於鄉鎮

政府。

廢除人民公社體制的重要理由，

是要給基層更多處理本地事務的自主

權力，從而激發和激活鄉村基層的內

在動力與活力。正如鄧小平所說：

「調動積極性，權力下放是最主要的

內容。我們農村改革之所以會見效，

就是因為給農民更多的自主權，調動

了農民的積極性。」6村民委員會則是

使農民和基層有更多自主權的重要組

織形式。除了政務外，村內的公共事

務主要通過由村民直接選舉的村委會

組織加以處理，村的領導人除了自主

管理本村事務外，還要負責向政府反

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建議。村因此

成為一個由若干農戶組成、具有相對

獨立性的大家庭，村幹部則是負責管

理這個大家庭的「當家人」。由於村幹

部的產生由村民決定，其報酬來自於

村民向集體交納的提留，其權威也來

源於為村民提供的服務。

由此可見，在新體制下，處於國

家與社會之間的村莊的地位凸現，村

幹部扮演¤政府代理人和村民當家人

的雙重角色。雙重角色的權力來源不

同，對其期盼也有差異。政府希望村

幹部有效地貫徹落實政務，村民希望

村幹部為村民提供良好的服務。

由於村幹部將兩種角色寓為一

體，因此便不可避免地存在¤身分上

的衝突。這種衝突隨¤經濟社會發展

而愈益突出。首先，政府要求村幹部

代理的事務愈來愈多。在80年代¤手

進行「鄉政村治」制度安排時，由於政

府過去主要管理的經濟事務大多轉交

給農民，政府要求村幹部代為辦理的

行政事務並不多，村組織的自主性定

位較明確。如前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

在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時就強

調：「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

組織，不是基層政權的『腿』。」並警

告要防止「給村民委員會頭上壓的任

務太多，『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

針』，這樣就會把它壓垮」7。因此，

在貫徹《村委會組織法》之初的一段時

間Ä，村組織的自主性較強，民主和

自治原則得到各方較多的認同。但

是，隨¤經濟社會的轉型，一些農村

基層地方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失控，特

別是政府對農村管理的事務迅速增

多，政府要求村幹部完成的任務大大

加重。如對計劃生育的要求更高、上

交各種稅款不斷增多、對經濟社會發

彭真在通過《村民委

員會組織法》時就強

調：「村民委員會是

基層群眾性自治組

織，不是基層政權的

『腿』。」並警告要防

止「給村民委員會頭

上壓的任務太多，

『上面千條線，底下

一根針』，這樣就會

把它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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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統一組織和規劃性增強等，這些

工作都需要村幹部加以落實。而政府

在下達任務時，並沒有給予相應的財

政和人員支持，亦缺乏必要的手段來

保證任務的完成，這是因為在人民公

社體制廢除後，政府已不能通過控制

資源和財富的方式要求基層完成任

務。為了完成任務，政府主要是通過

強化對村幹部產生的影響，保證使那

些能夠努力完成政府任務的人成為村

幹部。

其次，村民對村幹部寄予的希望

愈來愈大。在經濟改革初期，農民對

幹部的依賴性較小。但是，隨¤市場

經濟的發展和一些先進村的示範效

應，農民對幹部的要求大為提高。他

們希望幹部能夠提供良好的服務，公

正處理日常事務，特別是能夠帶領群

眾迅速致富。只有這樣，村幹部才是

真正的好當家人。否則，村幹部就會

失去權威基礎。而《村委會組織法》實

施後，又為群眾挑選其領導人提供了

法律依據和合法渠道，使他們有可能

通過選舉方式選擇幹部。

來自政府任務增多和村民期盼提

高的雙重壓力，加劇了幹部雙重角色

的內在衝突，而衝突的焦點又集中於

村幹部的產生過程。湖北省楊村1990年

和1996年的兩次村委會選舉便反映了

這一狀況。

二　村委會選舉過程中的
　　博弈

楊村是湖北省江漢平原中部的一

個普通村莊，它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

發展方面，都能反映目前中國農村的

狀況，因此具有普遍意義。

楊村距城鎮二十多公里，是一

個典型的農村社區。全村有536戶、

1,783人，共有耕地2,400畝（以旱田為

主），屬於棉產區。近些年，為增加

收入，擴大了蔬菜和西瓜的種植面

積，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得以提高，

傳統的自然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過

渡。隨¤農業發展，工副業雖然也開

始起步，但由於楊村60%以上的勞動

力仍從事農業生產，因此仍是一個以

農業為主的村莊。

楊村的經濟政治體制變遷狀況與

中國絕大多數村莊相似：1949年後，

楊村經歷了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

公社的經濟社會組織變化；80年代

初，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楊村

的分戶經營的經濟改革進行得較徹

底，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資產基本上

分到農戶，生產也基本上以一家一戶

單位進行，集體經濟基礎十分薄弱。

村集體收入主要來自於承包管理費，

在1995年約有3.5萬元。

楊村雖然在80年代初就實行了家

庭承包制，但組織形式仍然沿襲人民

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1986年9月，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強

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通知》，詳細規

定了村民委員會的建設。同全國一

樣，在政府統一領導和部署下，楊村

由生產大隊改為村，大隊委員會改為

村民委員會，生產小隊改為村民小

組。

楊村的生產大隊委員會在改為村

民委員會後，其職能發生了一些變

化，即由主要管理生產轉變為主要從

事社區公共管理，但其治理方式基本

上沿襲¤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直到

1990年，村民自治才進入楊村的治理

進程，為楊村的治理注入了現代民主

和法治因素。不過，由於楊村不屬於

由各級政府重點建設的村民自治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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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絕大多數村莊相似，其起點則是村

委會的民主選舉。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

織法（試行）》在1987年11月通過並頒

布，並於1988年6月1日正式實行。

1989年8月27日，湖北省制訂並頒布

村委會組織法實施辦法，村民自治作

為國家的基本法律規範正式開始在農

村基層生活中貫徹實行。1990年下半

年，在政府的布置和安排下，楊村根

據《村組法》的精神進行了第一次村委

會選舉。

楊村的村委會選舉大體經歷了

三個階段：

（1）楊村所在的鎮政府下派6名幹

部同楊村黨支部一起組成該村村委會

選舉領導小組，小組的第一項工作是

進行宣傳動員。小組成員分別到各村

民小組召開群眾會議，組織學習《村

組法》及有關法律文件，傳達宣傳選

舉精神。隨後安排選舉日程。

（2）採用召開全村黨員大會提名

候選人的方式，產生和確定正式候選

人。每個與會黨員發一張空白選票，

採取無記名形式寫下7個候選人姓

名，隨後由領導小組人員收回選票，

當場唱票，並設專門的監票人監票。

唱票完畢後計票，並按得票多少取前

7人為正式候選人。選舉領導小組後

來多加了2人，最後確定參加選舉的

正式候選人由原來的7人增為9名。

9名候選人中，包括所有在職的7名村

幹部。另外2名候選人中，一位是第

1村民小組組長，此人的工作能力

強，當組長期間成績突出，群眾威信

高；另一位是女性，曾任大隊會計，

她本已在一家鎮辦企業當會計，但由

於專業能力強，仍被確定為正式候選

人。從候選人的組成內容看，一方面

保留了原村幹部，另一方面亦開始注

重候選人的工作和專業能力，這與從

突出政治轉向經濟建設中心的時代背

景是一致的。

（3）正式投票。在選舉日召開選

舉大會，公開投票選舉村委會成員。

凡有選舉資格的村民都可參加選舉大

會。首先由會議主持人宣布選舉大會

開始，然後宣讀並通過選舉辦法，再

由會議工作人員分發選票。9個正式

候選人的姓名印在投票前製好的選票

上，實行差額選舉。選民同意的候選

人不超過5人。如果選民想在正式候

選人之外選其他人，可將姓名寫在選

票上專門預留的空格處。選民填完選

票後，將選票投在票箱中。投票畢，

由會議工作人員唱票、監票和統計得

票結果。

在此次投票中，得票最多的是原

村黨支部副書記。此人曾經在1987年

前長期擔任生產大隊長，與村民有¤

廣泛聯繫。票居前5名的還有一位由

村民在9名正式候選人以外提名選舉

的人。此人為第6村民小組組長，能

力強，有魄力，工作出色，群眾威信

高。而作為正式候選人的村支部書記

和原村副主任，得票都較少。

投票結束後，由村委會選舉領導

小組確定新一屆村委會成員。根據分

工，得票較少的村黨支部書記和得票

最多的副書記都沒有進入村委會。作

為非正式候選人的第6村民小組組長

也沒有進入村委會。在其餘7名正式

候選人中根據得票多少取前5人，由

其組成村委會。第1村民小組組長在

這7人中得票最多而當選，原村委會

副主任因得票少而落選。

投票不涉及村委會成員的具體職

位，村委會成員的職務由村黨支部和

鎮幹部商量決定。在這次選舉中，新

1990年下半年，在政

府的布置和安排下，

楊村根據《村組法》的

精神進行了第一次村

委會選舉。從候選人

的組成內容看，一方

面保留了原村幹部，

另一方面亦開始注重

候選人的工作和專業

能力，這與從突出政

治轉向經濟建設中心

的時代背景是一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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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屆村委會主任仍由選舉前的村主任

擔任；村委會副主任則由新當選的原

第1村民小組組長擔任，其原來的組

長職務被免去；村委會的治保委員、

婦女委員和財經委員仍由原村委會的

原人擔任。新一屆村委會與原村委會

相比，除了副主任被換外，其餘均沒

有變化。

楊村的村委會選舉，應該說是鄉

村基層民主政治前進的重要一步。在

人民公社時期，該村也有過對生產隊

和生產大隊幹部的選舉，但當時沒有

嚴格的法律作支撐。首先，選舉時間

具有隨意性，不是按期舉行。在相當

長的一段時間內，幹部主要是由上級

任命，特別是生產大隊幹部一般都是

任命或連續在任。其次，選舉沒有嚴

格的程序。各種選舉方式都出現過，

規則性和程序性不強，群眾的意志難

以得到充分體現。1990年的村委會選

舉是《村委會組織法》頒布實施後的第

一次選舉，整個選舉過程都是按照法

律程序進行的。從選舉前的動員到正

式投票都按一定規範運作，這一依法

選舉形式在楊村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

的。

當然，楊村的這次選舉過程也反

映出村民群眾和政府組織系統對村幹

部的不同期盼和意向，是兩種力量互

相作用的結果。

由於是依法選舉，並在選舉前進

行了廣泛的政治動員，一般村民對村

委會選舉持積極態度，而且能夠努力

表達自己的意志。如在9名正式候選

人之外，村民將原第6村民小組組長

列為候選人，而且該人得到的選票亦

足以讓他進入村委會。此外，由於法

律規範的制約，村民的意志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體現。如作為正式候選

人之一的原村副主任因票數不夠未能

進入村委會，原第1村民小組組長因

選票多而當選為村委會成員。從總體

上看，村民的投票意願是將那些能為

村民服務且有能力的人選入村委會，

選出自己的好當家人。如得票最多的

村黨支部副書記、新入選的原第1村

小組組長和作為非正式候選人而得票

較多的原第6村民小組組長，其共同

特點是與群眾有廣泛聯繫，工作能力

強，為村民做了不少實事，群眾威信

高。

而鎮黨政幹部對於村委會選舉也

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突出特點是由鎮

下派幹部和村黨支部組成的選舉領導

小組主導¤整個選舉過程：（1）候選

人主要是通過黨員大會提名產生，較

容易體現政府意志。在黨員提名基礎

上，選舉領導小組又加了兩名候選

人。（2）儘管村黨支部副書記在群眾

投票選舉中得票最多，但出於分工需

要，並未能進入村委會。（3）有關村

委會成員或成員的職務，並不是根據

候選人的得票數來確定，而是由較多

體現上級黨組織意圖的村黨支部決定

的。在5名進入村委會的成員中，得

票最多的原第1村民小組組長沒有擔

任村主任，而作為落選的村副主任的

替補者。第6村民小組組長由於不是

正式候選人，即使得票較多也未能進

入村委會。（4）選舉的結果是，基本

上保留了原村委會成員。

由鎮下派幹部指導村委會選舉，

反映了村民自治在起步之初必須依靠

政府的指導，否則村委會的依法選舉

根本無法進行。而政府在指導過程

中，不可避免地會貫徹和體現其意

志。從1990年楊村村委會選舉看，政

府的意圖主要是使原村幹部得以基本

保留下來，從而保證村莊管理的連續

性。

楊村1990年的村委會

選舉，整個過程都是

按照法律程序進行

的，一般村民都持積

極態度，而且能夠努

力表達自己的意志。

但由鎮下派幹部指導

村委會選舉，反映了

村民自治在起步之初

必須依靠政府的指

導，否則村委會的依

法選舉根本無法進

行。



156 經濟與社會 根據有關法規，楊村應該在三年

後，即1993年進行村委會換屆選舉。

但是，換屆選舉沒有如期進行。又過

了三年，即1996年，楊村才進行村委

會的換屆選舉。與1990年選舉相比，

鎮政府和村民對村幹部期盼的傾向性

更加突出。

在楊村村委會換屆選舉前，村民

所在的鎮按照上級要求進行了宣傳動

員，但對換屆選舉的重視程度已不如

1990年，主要原因是當時鎮幹部正忙

於兩件大事：一是秋徵，要在近期內

用一切辦法盡可能將農民所要交的各

種稅款收集起來。由於農民負擔加

重，這一任務十分艱巨；二是水利工

程建設。1996年湖北省遭受特大水

災，年底進行水利工程建設。由於楊

村所在的鎮參加建設的水利工程是省

的重點工程，並涉及到本鎮四百多戶

人家的搬遷，所以工作量特別大。在

這一背景下，村委會換屆選舉勢必受

到影響。

當然，村委會換屆選舉畢竟是一

件大事，政府還是給予了應有的關

注。從選舉程序和形式看，此次換屆

選舉與1990年的選舉大體相似，但也

有以下特點：

（1）換屆前進行了考核，確定了

選舉基調。1996年12月6日，鎮Ä的

黨書記到楊村主持召開村組幹部會，

由村幹部口頭陳述自己的工作，隨後

就近召集7位村民聽取意見。鎮書記

在群眾座談後表示，從總體上看，這

一屆村組幹部是稱職的，其意是不希

望有太大的變動。

（2）候選人提名進行了充分的醞

釀。根據省政府的有關精神，換屆選

舉採取聯合提名候選人。先是每10戶

為一組聯合提1名候選人，然後在此

基礎上集中、確定正式候選人。12月

9日，楊村黨支部正、副書記到鎮派

出機構——辦事處總支具體討論並決

定新一屆村委會的正式候選人。最後

商定村委會成員基本不變，即新一屆

村委候選人由當時在任村委會成員構

成。在任的5名村委會成員全部成為

正式候選人。根據要求，選舉方式為

差額選舉，正式候選人應為6人，而

難度較大的是確定一名差額候選人。

在任村委會中負責財務的委員由於能

力有限，工作作風不能為群眾接受，

幹部和群眾普遍對他的印象都不好，

村支部估計他有可能選不上。為此，

領導小組決定將村出納作為第6名正式

候選人，以防財務委員萬一選不上，出

納被選上，他們便可調換工作崗位。

（3）選舉結果與預期相同，選民

的積極性不高。12月18日，楊村召開

選舉大會。村委會選舉與區人大代表

選舉同時進行。選舉應到1,286人，實

到七百多人。先選人大代表，再選村

委會。村委會選舉時，選舉時間已較

長，會議出現鬆散情況。村民填寫選

票後陸續自動離開會場，然後由選舉

領導小組成員唱票、計票。選舉結果

與預期相同。村主任是唯一的主任候

選人而以高票當選，而被排在正式候

選人最後一名的村出納果然取代負責

財務的委員被選進村委會。落選的委

員任幹部十多年，而且希望能更進一

步，但卻在選舉中落選，成為一般村

民。在得知結果後，他不斷地吸煙，

表情壓抑，有村民形容是「濃煙滾

滾」。

三　討論與總結

楊村的兩次村委會選舉，基本上

都是按照有關法律規範運作。但是與

在楊村村委會1996年

的換屆選舉中，選民

的積極性不高，選舉

結果與預期相同。村

民的冷漠，是不滿村

幹部沒能做好村民當

家人的角色。村民認

為，長期擔任村幹部

的「終身制」會造成一

些幹部不思進取或只

圖個人利益，以致忽

略村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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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選舉相比，1996年選舉的民

主原則精神有所弱化，村民參與的熱

情不高，自上而下的政府組織控制程

度有所加強。而這與政府和村民對於

村幹部的期盼和村幹部自身扮演的角

色密切相關。

其一，政府對村幹部產生的影響

力加大，希望村幹部能更好地貫徹執

行政府意志。首先，中國的經濟改革

目標雖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但對一些重要的農產品仍然實行計劃

控制。如棉花開放經營後，很快又重

新恢復統購統銷。楊村是產棉區，每

年必須完成一定數量的上交棉花任

務，而這一任務必須在政府布置下由

村幹部落實和完成。其次，地方政府

為完成各種目標和計劃，發展本地經

濟，使村組織的任務大為增加。如楊

村農民要交納的各種稅款逐年增加，

即使1996年遭受水災，稅款也要如數

上交，而這些任務不容易為群眾接

受，甚至不受歡迎。為此，政府必然

希望村幹部積極配合，更多地體現政

府意志，積極完成任務。很顯然，如

果村幹部過多地考慮村民意見，那麼

一些本不受歡迎的政府行為就難以實

施。楊村所在鎮的一位主管農業的副

鎮長，三十來歲，在中國最為開放的

城市——上海一所著名大學畢業，深

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但作為副鎮長，

從政府行為的角度，他認為村民自治

是80年代民主化浪潮的產物，實踐證

明這種舉措無法施行。這位副鎮長的

想法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基層政府官員

的意向。正是出於強化政府管理的角

度，政府希望村幹部更多地扮演政府

代理人的角色，擔心由村民直接選出

的幹部不與政府配合，以致政府的工

作難以開展、完成。這樣，政府不可

避免地會加大對村幹部產生的影響。

其二，村民對作為當家人的村幹

部的期盼愈來愈高。村民之所以對

1996年的選舉表現得較為冷漠，在相

當程度上是不滿村幹部沒能做好村民

當家人的角色。在該村經濟發展中，

主要是依靠村民自身尋求致富的門

路。幹部多次說要富村、富組、富

戶，但都沒有甚麼實際行動，村民對

此深表不滿，認為不更換幹部便難以

改變這一狀況。所以，當村民拿到選

票後發現正式候選人仍然是原來的村

幹部，便感到非常失望，因而失去投

票的興趣。村民認為，長期擔任村幹

部的「終身制」會造成一些幹部不思進

取或只圖個人利益，以致忽略村民的

福祉。

儘管1996年的選舉並沒有為村民

提供太大的自主選擇的空間，但在這

一有限空間內也反映出村民對幹部的

期望和評價尺度。村主任與村民的日

常聯繫較多，能為村民做一些實事，

因而獲得村民較高的評價，結果在選

舉中以高票當選。落選的村財務委員

文化水平較低，特別是長期擔任幹

部，私心較重，對群眾態度不好。而

取代此人被選進村委會的原出納，不

僅業務能力強，而且文化水平較高，

亦希望能為村民做實事，工作熱情

高，所以得到村民的認可。

其三，村幹部對代理人角色的認

同程度較高。楊村的大多數村幹部都

產生於人民公社時期，比較習慣於傳

統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特別

是當村幹部的產生更多受到政府影響

時，村幹部在雙重角色的選擇中會偏

重於扮演代理人的角色。該村黨支部

書記便是典型。此人擔任村幹部二十

多年，對人民公社時期高度集中統一

的管理方式十分熟悉。在1990年選舉

後，他與村主任在工作上有所分工，

楊村所在鎮的一位三

十來歲畢業於上海一

所著名大學的副鎮

長，從政府行為的角

度，認為村民自治是

80年代民主化浪潮的

產物，實踐證明這種

舉措無法施行。這位

副鎮長的想法，代表

了相當一部分基層政

府官員的意向。



158 經濟與社會 村主任在工作上有一定的獨立性。但

隨後，村的權力愈來愈集中於他的手

中，其重要原因是他熟悉過去高度集

中統一的管理方式，在貫徹落實政府

任務方面很有辦法。如為農民解決稅

款難以上收的問題，他制訂了「收款

結賬辦法」，將收交稅款與幹部的報

酬聯繫起來，效果較好，該村因此受

到政府的表揚。許多村民也認為，沒

有他這樣的威權人物，是難以順利完

成政府任務的。但是，亦有相當一部

分村民對他表示不滿，以致他在1990年

的選舉中得票較少，而村民在1996年

的選舉持消極態度也與他有關，理由

是村民認為他將主要精力用於完成政

府的任務，沒有做多少實事。特別是

作為村Ä的最高領導人，大權在握，

沒有他的認可和支持，其他村幹部在

為村民服務方面也難有作為。

由楊村的兩次選舉和各方對村幹

部角色的期盼及認同來看，可以得出

如下結論：

（1）村幹部在村莊治理過程中扮

演¤政府代理人和村民當家人的雙重

角色。雙重角色從根本利益上是一致

的，但在一定時間和空間中也會產生衝

突，甚至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之中。這

正是學界對當前施行的村民自治產生

截然不同評價的重要原因所在。

（2）政府和村民對村幹部有不同

的期盼，這表現在村民自治的各方

面，如幹部選舉、對村務管理等。它

實質上反映了國家與社會、行政權與

自治權的關係。在村民自治發育之

初，政府的影響較大，村幹部往往更

多扮演的是政府代理人的角色。不少

人因此對村民自治缺乏信心，希望將

村委會政權化或準政權化，成為政府

名副其實的「腿」。

（3）應該看到，村幹部角色衝突

的加劇是在政府任務不斷加重的特定

宏觀背景下出現的，但這並不意味¤

村民自治不切實際或已經失敗。村民

自治的發育是一個長期過程，通過改

善宏觀環境，規範政府行為，調整政

治體系，在「鄉政村治」的總體框架

下，村幹部的雙重角色仍有可能得到

合理的調適，從而實現國家和社會的

權力互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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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看到，村幹部角

色衝突的加劇是在政

府任務不斷加重的特

定宏觀背景下出現

的，但這並不意味n

村民自治不切實際或

已經失敗。在「鄉政

村治」的總體框架

下，村幹部的雙重角

色仍有可能得到合理

的調適，從而實現國

家和社會的權力互

強。


